正  本
「OOOOOOOOOOOOO」
專 利 權 有 償 讓 與 契 約 書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
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「○○○○」專利權有償讓與契約書
立契約書人：

　　出讓人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     (以下簡稱甲方)

    受讓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以下簡稱乙方)

茲因甲方就其研發成果－「○○○○」之專利權，同意有償讓與乙方運用，相關事項經雙方協議，爰擬具條款如下，俾雙方共同遵守：
第一條：契約標的
甲方研發成果－「○○○○」之專利權(以下統稱「本研發成果」)。

第二條：讓與金

乙方受讓本研發成果應支付甲方讓與金計新台幣    佰   拾   萬   仟____佰____拾   元整(不含營業稅，乙方應另行自付營業稅)。
第三條：付款方式
一、乙方應於雙方簽訂本契約後○日內，一次全額付清前條讓與金予甲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乙方支付甲方之款項，得以現金、銀行本票或即期支票等方式支付之。若以銀行本票或即期支票支付者，應經甲方同意並符合甲方之要求。
第四條：本研發成果專利權讓與登記及維護費用
一、本研發成果之讓與登記手續由甲方負責辦理，並由乙方負擔讓與手續所需之一切費用。乙方應於接獲甲方辦理專利權讓與書面通知之日起○個工作天內，依甲方之要求提供讓與登記申請所需文件予甲方。乙方並應充分配合甲方辦理讓與登記所需之一切手續。

二、乙方應自接獲甲方辦理專利權讓與書面通知之日起，負擔本專利權之維護等相關費用；惟乙方接獲上述通知之日前所支出涉及本專利權之維護費用，由甲方負擔。乙方未依規定自行繳費，因而致本專利權發生失效或其他不利益情事者，概由乙方自負其責，甲方不負任何責任，惟於完成讓與登記前因乙方之行為致甲方受有損害者，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第五條：標的運用之限制
乙方應依規定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繳納後續之專利權年費。

第六條：免責條款
乙方同意並承認，本契約僅規範甲方同意讓與本研發成果予乙方相關事項。甲方亦僅依本研發成果現狀交付乙方，甲方不擔保本研發成果無瑕疵、亦不擔保本研發成果之合用性或商品化之可能性，且不擔保乙方利用本研發成果技術所製造產品之產品責任。本契約生效後，本研究成果之任何舉發、被撤銷或其他衍生糾紛，乙方同意自行負責，概與甲方無涉；甲方亦毋須返還或賠償任何款項予乙方。

第七條：違約效果
一、乙方未按第三條之約定履行義務時，除應依該條約定給付甲方外，並應按遲延日數(不足一日者，以一日計)，依年利率百分之○計付遲延利息予甲方。

二、乙方遲延給付本契約約定之款項者，甲方得立即以書面終止或解除本契約。
三、除前款情形外，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契約之約定或不按本契約約定履行時，無過失之一方得以書面限期他方於十日內改正或補正，逾期未改正或補正者，無過失之一方得以書面逕行終止或解除本契約。
第八條：契約之終止或解除
一、乙方充分了解本研發成果之讓與，依規定需送經相關主管機關核准，乙方亦充分了解甲方對於相關主管機關之意見並無影響能力；若主管機關不同意者，甲方得以書面解除本契約之全部。於此情況下，甲方之責任僅限於無息退還乙方已繳交予甲方之一切款項，乙方不得向甲方主張任何其他權利。乙方若對本研發成果仍有興趣者，得優先與甲方另議讓與事宜。

二、除依前款另有約定者，從其約定者外，本契約因一方之故意或過失致他方終止或解除本契約時，無過失之一方除得依本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行使權利外，並得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。
三、本契約終止或解除後，乙方除應返還自甲方受讓之本契約標的專利權外，並應立即停止行使對本研發成果之權利。
第九條：契約修改
本契約之增刪或修改，非經雙方當事人書面同意，不生效力。
第十條：合意管轄
若因本契約而涉訟時，甲乙雙方同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第十一條：聯絡管理
本契約有關之通知或要求，應以書面送達下列之處所及人員(以下簡稱「聯絡人」)，經送達該聯絡人者，即視為已送達該方當事人：
                甲方聯絡人  姓    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    稱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    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址：
                乙方聯絡人  姓    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    稱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    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址：
第十二條：完整合意
一、本契約及其所有附件構成訂約雙方對本案之完整合意。任何於本契約生效前經雙方協議而未記載於本契約之事項，對雙方均無拘束力。
二、附件之效力與本契約相同，但兩者有牴觸時，概依本契約為準。
第十三條：契約份數
本契約應繕造正本壹式貳份，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。
甲方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代  表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地      址：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代  表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(兼連帶保證人) 
       地      址：
       公司統一編號：

       營利事業登記證號：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　  年      月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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